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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 

安全事故报告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安全生产事故的报告，防止

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

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

《潜水自律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所属会员对在生产经营活动

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

称“事故”）的报告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 

    （一）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30 人（含）以上死亡，或者

100 人（含）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 1 亿元

（含）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二）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10 人（含）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

或者 50人（含）以上 100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0万元（含）以上

1 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三）较大事故，是指造成 3 人（含）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

或者 10 人（含）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含）以上

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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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下重

伤，或者 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第二章  事故初报 

    第四条 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应当按照《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有关规定的要求，根据事故等级，

在规定时间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逐级报告。 

    第五条 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应在事故发生后 24 小时内，向

协会进行事故初报，提交书面《事故情况初步报告》。 

第六条 《事故情况初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二）事故的简要经过； 

（三）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

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四）已经采取的措施； 

（五）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第七条 事故初报后出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补报。 

第三章  事故调查、处理及法律责任 

第八条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及相关主管部门负责履行事故调查、处理及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等

项职责，并出具《事故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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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 事故发生后，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

及相关证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场、不得伪造、毁灭

相关证据。 

因人命救助和防止事故扩大等原因，需要移动现场物件的，应

当进行拍照或做出标志，绘制现场简图并做出书面记录，妥善保存

现场重要痕迹、物证。 

第十条 事故调查期间，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和有关人员不得

擅离职守，应当随时接受询问、调查并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第十一条  协会尊重并认可有主管权限的政府部门或涉事方

的事故调查结论。 

第十二条  协会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专家对安全事故进行调

查；事故调查应遵循“只调查事故原因，不判定事故责任”的原则。 

第四章 事故报告 

第十三条 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应在收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相关主管部门出具《事故调查报告》或在事故处理完成之日起

30日内向协会提交书面《事故情况综合报告》，全面报告事故发生

的经过、事故调查、处理及相关情况。 

第十四条 《事故情况综合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二）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三）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和事故的性质； 

4 
 



（四）对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五）提出事故的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第五章 自律管理措施 

第十五条 事故发生单位应当吸取事故教训，制定、落实防范

和整改措施，防止事故再次发生。 

第十六条  协会在收到事故发生单位提交的《事故情况综合报

告》之后，根据具体情况，隐去单位名称、项目名称及人员姓名等

项，及时编写事故案例，说明事故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提出预防

措施，经专家审定无误后，在协会网站发布，警示会员单位，引以

为鉴。 

第十七条  对于事故发生单位，应根据《潜水与水下作业通用

规则》及《潜水自律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实施自律管理。 

第十八条  对于参加协会能力与信用评估的事故发生单位，根

据《潜水服务能力与信用评估自律管理办法》和《打捞能力与信用

评估自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参考事故具体情况，在评估过程

中酌情扣分；情节严重的取消事故发生单位 1-2年的参评资格。 

第十九条 事故的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相关单位和个

人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第二十条 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依照下列情形认定： 

（一）报告事故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属于迟报； 

（二）因过失对应当上报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别、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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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直接经济损失等内容遗漏未报的，属于漏报； 

（三）故意不如实报告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别、伤亡人

数、直接经济损失等有关内容的，属于谎报； 

（四）隐瞒已经发生的事故，并经有关部门查证属实的，属于

瞒报。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和干涉对事故的报告。 

第二十二条  对于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的事故发生单位，

协会将根据其情节轻重提出处理方案。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培训机构或其他单位发生事故，参照本办法。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经二届五次理事会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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